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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上海四明商业储蓄银行是近代中国成立较早的一家民族资本银行，该行历

史悠久，经受晚清、民国时期的种种考验而屹立不倒。从其成立到被中华人民

共和国接收与改造，前后共存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是研究近代中国银行业发

展的一个典型样本，也是研究宁波帮兴办金融业的一个良好案例。四明银行于

1936 年被南京国民政府改组后，与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

并称为“小四行”，在近代中国银行业中占据重要地位。

《四明银行史料研究》旨在比较全面、翔实地呈现四明银行的整个历史过

程，所用史料绝大部分为第一手资料，主要来源于上海市档案馆、重庆市档案

馆、《申报》《银行周报》和中国其他近代报刊。按照四明银行在不同时期的发

展情况，全书共划分为四章。每章内容根据史料集中体现的不同内容而组织

编写。

第一章，四明银行的发起与初创（1908— 1911）。这一时期的史料多集中了

登报招股，向政府申请营业执照，发布银行组织章程、经营规则、业务内容和经

营状况等几个方面。通过这些方面的史料，我们可窥见晚清政府对本国金融业

发展的基本态度，可以看到较早成立的民族银行的市场定位及其早期面临的

发展困境。

早在 1906 年，旅沪宁波商人袁鎏、朱佩珍、吴传基、李厚垣、方舜年、严义彬、

叶璋、周晋镳、虞洽卿、陈薰等社会名流就筹议设立四明银行。经过向社会招股，

向晚清政府申请备案等前期准备工作后，该行正式成立于清光绪三十四年农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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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六日（1908 年农历八月十六日），总行设于上海。四明银行初名定为四

明商业银行，后改名为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简称四明银行。1908 年 5 月，该行发

起人拟筹集上海规元两，计一百五十万两，实收资本五十一万余两，遵照《奏定

银行则例》呈报大清度支部、农工商部，得到批准，并发给营业执照，四明商业银

行得以成立。该行兴办之初即兼办储蓄业务。

在成立初期，和其他华商银行一样，四明银行也与政府保持密切关系，它的

各项业务，主要以政府机构及其官员为主要客户。这主要是因为上海钱庄业在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占据着牢固的市场地位，华资银行也很难取得外国金融

势力的信任，因此它们很少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中打开局面。在兴办的最

初几年，尽管四明银行竭力招揽政府各项业务，但是由于晚清政府财力短绌和

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四明银行的各项业务难有进展，致使其很快陷入经营困

难的境地。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四明银行获得了发行纸币的经营特许权，

发行纸币成为四明银行的主要业务之一。

第二章，四明银行的发展与鼎盛（1912— 1935）。辛亥革命后，伴随着民族

工业与新式经济的发展，中国民族银行业与工商业有了紧密联系，四明银行也

是如此。关于这一时期的四明银行史料集中体现了该行在钞票发行、吸收存款、

发放贷款、房屋租赁等方面的业务。基于这些史料，本章主要以业务作为划分

章节的依据，分为存贷款业务、钞票发行和营业状况三节。

1910 年，受“橡胶风潮”的影响，四明银行经营陷入困境，总经理陈薰和协

理虞洽卿向董事会请辞。继而由宁波商人孙衡甫接收该行，并亲自出任董事长

兼总经理，负责该行一切业务。自此以后，四明银行步入发展时期。孙衡甫上

任后，将四明银行各项业务的开展定位于市场。此后，四明银行长期频繁地利

用报纸等媒介打广告以招揽存款、放款和储蓄等业务。至 1916 年止，由于各项

业务的推广措施得力，四明银行经营绩效有了起色，逐渐成为华资银行中的重

要银行之一。随后，四明银行经营规模有了进一步的扩大，营业种类有了进一

步增加，包括有价证券、生金银和房地产买卖。在宁波、汉口、温州等地先后设

立分支行处。1927 年，四明银行补足剩余股本，至此初定的 150 万两的股本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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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收足。1930 年，四明银行在南京设立分行，并在上海总行设立房地产部，开始

大规模地开展房地产业务。1932 年，四明银行将其业务扩展至保险行业，并于

该年成立了四明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933 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后，四明银行的资本改为国币 225

万元，并设立了四明储蓄会。自此，该行更是频繁地使用报纸媒介招揽储蓄存

款。从 1934 年的财务报表来看，该年可谓是民营化时期四明银行发展的最高峰，

存款金额高达 4400 万元，在上海各大华资商业银行中排第 8 名；定期放押款

也高达 2900 万元，占该行总资产额的 38％；房地产业务方面，仅四明银行储蓄

会就高达 470 万元，而有价证券市值高达 516 万余元。1935 年，纸币发行高达

1920 余万元。虽然在这一时期，四明银行的各项业务得到了较大拓展，但是也

暗藏着深层危机，主要是由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致使该行放款无法收回，

更由于总经理孙衡甫个人独断专行，将更多资金用于房地产和有价证券的投机

上，致使资金呆滞而周转不灵，各项业务陷入困境。为解决资金困境，四明银行

不得不向中央、中国和交通三家银行抵押借款 500 万元。总而言之，四明银行

的经营困境，为意图扩张金融垄断势力的南京国民政府提供了掠夺的借口和 

机会。

第三章，官商合营和业务发展（1936— 1941）。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对金融统

制的实施，四明银行也被纳入统制的范畴。同时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四

明银行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这一时期的史料集中呈现了南京国民政府改组四

明银行时的人事变动、营业章程、业务变动和日本侵华战争给四明银行带来的

损失统计。按照史料集中度，本章共分商办改组为官商合营的过程、改组前后

的业务开展和改组后的营业状况三节内容。

1936 年是南京国民政府全面实行金融垄断的一年。在此背景下，南京国

民政府对四明银行也进行了统制。该年 6 月，在财政部的压力下，四明银行总

经理孙衡甫以生病为由辞职。随后，财政部指派叶琢堂出任四明银行总经理。

在此期间，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撤销各商业银行的纸币发行权，限期收回

已发行的纸币。四明银行因欠缴发行准备金 1309 万元，筹措无门，只得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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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垫款作为收回钞票基金，其纸币发行权也被收回。纸币发行权收回，

只是南京国民政府侵夺四明银行的第一步。1936 年 10 月，财政部拨复兴公债

3662500 元作为“官股”，四明银行资本总额达到法币 400 万元。1937 年 2 月，

财政部指派财政部税务署署长吴启鼎任四明银行董事长，孙鹤皋、徐继庄、吴震

修、孙竹屿、李听根为“官股”董事。至此，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了对四明银行的掌

控。四明银行由此步入“官商合营”阶段，从而被南京国民政府国家资本所控制。

四明银行自改组以后，各项业务多有进展。截至 1937 年 6 月 30 日，四明

银行全部存款连同储蓄在内，总数达到 4106 万元。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四明

银行各项业务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并且遭受了较大损失。但总的来说，四明

银行各项业务还是有所推进的。1938 年，四明银行商业部定期存款约为 420 万

元，储蓄部各项存款约为 4000 万元，而定期放款将近 2400 万元。但是由于战

争原因，四明银行的大部分分支行所在地纷纷沦陷，使其分支行业务遭受了重大 

损失。

第四章，四明银行内迁与复业（1941— 1949）。这一时期的四明银行史料集

中反映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重庆国民政府与南京汪伪政府围绕四明银行展开

的激烈争夺，四明银行内迁重庆，并在重庆国民政府金融政策指导下开发大后

方，抗日战争胜利后，四明银行迁回上海。根据史料，本章共分内迁与日伪的斗

争、在大后方业务开展、战后复业与经营三节。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迫于时局关系，四明银行在沿海一带战区内的分

支机构撤并，并增设外汇部和香港办事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四明银行总行

迁至重庆，上海总行降为分行，负责上海地区的各项业务。1943 年，南京日伪政

府企图接收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和中国国货四家银行。在重庆国民政府

的领导和斗争下，南京日伪政府接收四家银行的行动实质上以失败告终。为响

应重庆国民政府的国民经济建设和开发西部地区的基本国策，四明银行在抗日

大后方积极筹设各地分支机构，以推进该行各项业务。1943 年和 1944 年，四明

银行先后在西安、成都、兰州、平凉和洛阳等地设立分支行处。从各分支行处上

报总行的财务报表来看，结合这一时期四明银行在大后方开展的成绩，整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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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还是十分可观的。但是，由于西部地区整体经济落后，四明银行的各项业务

规模总体上还是十分有限的。

抗战胜利后，四明银行将收复区原有的各分支行处先后接收复业，总行也

于 1946 年 1 月 24 日迁回上海北京路原址。1948 年 11 月，四明银行遵照国民

政府财政部令颁《商业银行调整资本办法》之规定，资本总额调整为金圆券 200

万元，其中半数的 100 万元以上海分行行屋基地作抵，余以现金按股额比例，分

别增缴财政部。这一时期，由于受国内战争和南京国民政府各项金融政策的影

响，尤其是通货膨胀的深刻影响，四明银行各项业务难有进展，且经营状况十分

惨淡。上海解放后，四明银行被人民政府接收，并被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1952

年并入上海金融业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至此，四明银行结束了四十多年的 

历史。

上述内容，大致反映了四明银行兴衰的整个历史过程。总的来说，在华资

商业银行中，四明银行的经营业绩与“南三行”“北四行”相比实属平平，但其经

营颇有自身特色，即注重地缘因素，以在沪宁波籍人士开办的工商实业为主要

的服务对象，同时十分重视房地产投资。因此，对四明银行的发展过程的考察

和研究颇有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然而，学界对四明银行的研究却十分薄弱。

《四明银行史料研究》的编写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学界对四明银行研究之不足，

同时也可成为研究近代中国金融业，弘扬民族商业精神和文化的基础。

首先，有助于弘扬和传承近代宁波帮的创新创业精神。近代宁波商人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实现了传统优势行业的近代化，如钱庄业向近代银行业的转

化或渗透，沙船业向近代轮船业的演变，中药业向西药业的渗透，无不显示出宁

波商人强烈的创新意识与应变能力，特别是在近代中国有百业之首之称的金融

业。19 世纪末，中国人第一家自办银行 —— 中国通商银行 , 就是由宁波商人严

信厚、叶澄衷发起创办的。此后，宁波人或以宁波人为主的群体又先后创办了

四明银行等一批商办银行，并在金融服务上不断创新，特别是在证券信托业、保

险业独占鳌头。开拓创新是企业家的本质特征 , 也是宁波帮能成就大业的重要

法宝。四明银行史料的汇编，将为宁波帮精神的弘扬与传承提供丰富的史料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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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有助于近代中国金融业的深入研究。关于近代中国银行业，尤其关

于四明银行的研究，学界常常缺乏相对系统的数据资料，其中关于四明银行经

营状况的数据史料十分缺乏。通过搜集各种史料，《四明银行史料研究》有助于

弥补这一缺失。通过经营状况表的统计，有助于学界深入分析四明银行的业务

开展状况，总结四明银行的经营特点，汲取其经验教训。学界对四明银行在抗

日战争爆发后的相关研究也十分薄弱，本史料充分利用上海市档案馆和重庆市

档案馆四明银行史料档案，摘录了相对完整的四明银行在大后方开展业务的史

料，将有助于学界对抗战期间四明银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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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成立的历史背景

甲午战争的失败，大大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困难程度。为支付巨额的对外

赔款和财政支出，清政府被迫放弃以国家资本主义直接控制产业的政策，开始

鼓励民间经济和金融发展，开启了清末新政的道路。国家财政困顿，为民间资

本设立银行提供了机会，“今日而欲振兴商务，亦正未易言矣。其将借国家之力

成一公司以资挹注乎？则户部既无储存，各省亦库空如洗，安有余资以成此非常

之举？其将合商人之资本以之利转输而筹抵制乎？”[1] 同时，中国社会对筹设银行

的呼声愈加高涨，并充分利用舆论，宣扬创办银行之意义，“银行者，商务之枢纽，

而财政之纲维也。故泰西各国商业愈盛者，银行亦愈多。综其利益，厥有数端：

国有大兴作，比如造铁路、设船厂种种工程，银行皆可代筹其费，其利一；国家遇

军务振务或有缓急之需，苟向银行借贷，可以随时通融，中饱无虑，息亦不重，其

利二；国中各殷实商家以及银号、钱庄或一时周转不灵，诸多窒碍，银行可力为转

移，不至败坏市面，其利三；各省公款寄存银行，苟有所需随时支应，与存库无殊，

而岁时应得之息，仍归诸公家，其利四；银行资本既丰，声气自广，无论五洲万国，

凡名都大埠，汇票皆可流通，行旅往来无须携带现银，致多累赘，其利五。有此种

种利益，洵足上佐国计，下益民生，百业总枢，此焉为最”。[2] 由于清政府对筹办银

行的允准，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社会掀起了创办银行的一个高潮。

到 1911 年为止有 30 家银行成立，其中官办和官商合办银行占了 13 家。

[1]　《振兴商务必先开设银行说》，《申报》，1903 年 10 月 3 日。

[2]　《书本报纪准设银行后》，《申报》，1903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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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银行的主要功能是为清政府财政服务，同资本主义工商业很少联系。剩余

的 17 家银行是民营银行，能够存留到民国以后的为数寥寥，大多数成立不久就

停歇了。为什么清末设立的一些专门的银行会倏现倏灭，无法立足呢？“那是

因为商办银行缺少同政府财政上的联系，又不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中打开

局面的缘故”[1]。而在仅存的几家商办银行中，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无不

是同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的银行。不与政府有密切关系，民营银行就不能存活下

去，是清末银行业存在的一个显著特点。这是因为在此时期，钱庄在中国资本

主义活动中已经占据牢固的市场地位，商办银行插足不易，同时也得不到中外

商人的信任，所以很难在业务中打开局面。有评论说，中国的银行业产生以后，

上海的金融势力仍然“完全操于外国银行及钱庄手中。如纸币的流通、外汇行

市的决定，均为外国银行在金融界一种特殊的势力；如庄票的发行，银、洋、钱行

市的议决，则为钱庄的一种特殊势力”[2]。本书研究的四明银行，也和其他民营银

行一样，在初办时期，与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二节　四明银行的成立

在近代中国银行业第一次创办的高潮期间，宁波籍人士扮演着非常重要

的角色，这与他们富有经营金融业的经验有莫大关系。同时，丰厚的获利前景

和他们创办的企业，都激发他们积极投入到创办银行的过程中。从十九世纪

七八十年代开始，宁波商人除了经营商业、钱庄和贸易外，还将大量的资本投向

近代工矿、航运、垦殖和公用事业。创办新兴工业企业需要大量资金，因此迫切

需要创办一家自己的银行。“查各国商业，莫不以轮船银行为先锋，本人有意仿

行，待机而动，预定步骤，先乡后国。光绪末叶，华人银行仅有通商一家，但主权

[1]　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837）》，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6 页。

[2]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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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操诸外人，而贷借又仅便官宦，是以本人有创办四明银行之举，兼办储蓄，以

期便利，普及于民众，名以四明，俾符先乡后国之本旨也。”[1] 四明银行就是在此

目的下创办的。

为满足在沪宁波籍工商业者融通资金的需要，虞洽卿等人于 1906 年起开

始酝酿筹办银行。1908 年该行正式成立，规定资本 150 万两，先收一半，周晋镳

为总董，陈薰为总理，虞洽卿为协理。它在当时是仅次于浚川源、浙江兴业银行

的中国第三家商办银行。该行营业种类分两部：商业部，主要经营存款、放款、

贴现、汇兑、发行银洋各票业务；储蓄部，主要经营零星款项业务。开业不久，即

被批准享有钞票发行权，该行所发钞票主要在上海、宁波、温州、舟山、汉口等沿

海、沿江城市流通。四明银行在创办之初，在业务上就呈现出一个显著特征，即

非常注重与宁波籍人士的业务往来，并且较早（1909 年 7 月）在宁波设立分行

招揽业务。

一、招股与资本核查

◎ 1908 年 4 月 1 日，四明商业银行招股广告

上海四明商业银行有限公司招股启。启者，鄙人等为维持实业起见，谨遵

商部、度支部奏定公司银行律，创办四明商业银行有限公司，兼办储蓄。以上海

为总行，宁波为分行，定资本规元一百五十万两，以一百万两为整股，分作一万

股，每股规银一百两；以五十万两为零股，分作五万股，每股规银十两，均先收

一半，发给收条。其余开办后，营业推广，再行定其续收。除现由创办人认定一

半外，不论绅商、工艺各界均可入股。整股定四月底截止，零股五月底截止。凡

同志愿意附股者，请向代收股款处取阅招股简章及投股信约，照章纳股。本埠

代收股款处：崇余庄、升大庄、和康庄、源丰润票号。外埠代收处：宁波乾丰钱

庄、源丰银号，北京、天津、福州、杭州、广东源丰润票号，汉口协成银号、顺记承

[1]　《虞洽卿先生服务社会的精神》，《申报》，1939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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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苏州和丰庄。创办人袁联清、朱葆三、吴葭□、李咏裳、方樵苓、严子均、叶又

新、周金箴、陈子琴、虞洽卿同启。（《上海四明商业银行有限公司招股启示》，《申

报》，1908 年 6 月 9 日）

◎ 1908 年 9 月 6 日，上海道蔡伯浩观察、商会总理周金箴、协理李雲书核

查四明银行注册资本

沪上甬商陈子琴、虞洽卿诸君创办四明商业兼储蓄银行，集股一百五十万

两，以一百万两为整股，五十万两为零股。整股一百两，零股十两，均先收一半，

业已招齐股本。于前日将所收股银汇存上海大清银行呈请验资。上海道蔡伯

浩观察、商会总理周金箴观察、协理李雲书部郎，于是日午后三钟赴大清银行，

会同督办黎玉平京卿，点验资本，确实无误。黎京卿、蔡观察均大加嘉许，谓两

月间集成巨款，洵为神速。甬商实力之厚，可见一斑。周、李诸君谦逊再三，皆

颂黎京堂、蔡观察提倡之功。当即命驾各散。闻四明银行现赁定江西路大洋房

取吉八月十六日开办。陈、虞诸君向以多财善贾著于时，今兹大业维新，更当展

其骥足，不难与欧美银行齐驱并驾矣，不禁拭目俟之。（《四明银行验资开办》，

《申报》，1908 年 9 月 8 日）

◎ 1908 年 9 月 26 日，上海四明银行禀请度支部注册给照

上海四明银行禀请度支部注册给照。兹奉批示云，据禀已悉详阅所拟商业

兼办储蓄各章程尚属周妥，应即准予注册，俟该处地方官将该公司股本查验转

报到日再行填给执照可也。章程二分、股票息单二样四张，注册公费库平银四

两均存。

示谕银行庄号赴部注册。沪道蔡观察昨日出示云，奉两江总督部堂端札开

准度支部咨通阜司案呈。光绪三十四年正月间，本部厘定各种银行则例，勿论

官办商办，各种银行暨票庄、钱庄、银号，凡有银行性质者，均须赴部注册等因，

奏准咨行在案。兹经按照则例详订注册章程，相应将刷印章程一份飞咨两江总

督查照出示晓谕，并饬令此项官商各行号按期遵章赴部注册，以凭核给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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